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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開會情形一覽表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單，有出

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

請附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者

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召集人

（主席）已列於左列，故本欄

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1 110.1.25
陳學台局長

16/18
2/3

陳艾懃委員 O

黃翠紋委員 O

傅立葉委員 X

陳榮明委員 X

性別平等辦公室洪芳婷 O

性別平等辦公室朱勻安 O

李昆振委員 O

葉梓銓委員(張仲杰代) O

常華珍委員(李文成代) O

蘇福智委員(林錦珠代) O

楊靜婷委員 x

葉志宏委員(楊登斌代) O

廖苑伶委員 O

彭志文委員(林淑琴代) O

鍾惠存委員 O

施文周委員(涂淑君代) O

謝鎙環委員 O

彭聖翔委員 O

林長宏委員 O

陳大猷委員 O

吳瑄俞委員(洪瑜敏代) O

停管處宋建宏 O

交工處翁佑甄 O

性平聯絡人委員翁瑎瑛 O

前次會議執行情形檢討:

本局運用性別統計資訊支援決策

情形

「綠運輸市占率」政策實施之績效文字誤植部分，請修

正後向主計處抽換；另依 107、108 年統計數據，男、

女性之市占率皆呈現下降，惟整體市占率卻上升，請綜

規科釐清修正。

已修正如會議資料 P.9 並已向主計處抽換。

報告案:

109 年性別影響評估：報告案 2

「YouBike2.0 計畫」

評估項目 2-1，請勾選「未訂定性別目標」並精簡文

字；本案修正後通過。 已修正如會議資料 P.10

報告案：

「109-110 年度臺北市羅斯福路

公車專用道」

1. 檢討長廊式公車候車亭設置廣告屬市長室列管事項，

俟公運處評估結果確定政策方向後，再依政策方向執

行。

2. 本案修正後通過。

市長室列管之長廊式候車亭廣告案，公運處已擇定

信義路 4 座長廊式候車亭試辦。羅斯福路公車專用

道候車亭，將視試辦結果評估辦理。

報告案：

109 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

告

請依委員及性平辦意見修正後通過，並將修正後資料送

性平辦。

已完成修正如附件 1 並送性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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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單，有出

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

請附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者

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召集人

（主席）已列於左列，故本欄

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討論案：

本局 110 年性別統計分析：臺北市

交通事件裁決所「臨櫃服務滿意度

之性別統計與分析」

1. 請各單位未來辦理問卷調查時，性別問項增列「其

他」選項。

2. 其餘依委員及性平辦意見修正後通過

1. 本所滿意度問卷已依裁示修改。

2. 本所「臨櫃服務滿意度之性別統計與分析」修改

項目如下：（詳附件2）

(1) 貳、統計資料中第四點「調查方法」加入補充說

明事項、第五點「研究限制」加入建議事項之補

充說明（P.2）。

(2) 「表1：性別統計」、「表2：對本所整體服務滿意

度統計」欄位新增（P.3）。

(3) 參、統計分析中第六點「民眾不滿意之原因分

析？」內容文字修正（P.10）。

(4) 參、統計分析中新增「七、各年齡層知曉哪些可

郵繳案件的繳納管道（可複選）？」、「表8：全

體（各年齡層）知曉哪些可郵繳案件的繳納管道

統計」及「圖6：各年齡層知曉哪些可郵繳案件

的繳納管道交叉分析」（P.11~P.12）。

(5) 參、統計分析中新增「八、民眾是否知曉本所臨

櫃可使用信用卡及行動支付繳納法罰鍰？」、「表

9：全體（各年齡層）是否知曉本所臨櫃可使用

信用卡及行動支付統計」及「圖7：各年齡層是

否知曉本所臨櫃可使用信用卡及行動支付交叉分

析」（P.12~P.13）。

(6) 參、統計分析中第七點「民眾對本所提供服務之

其他建議」更改為第九點，並加入分析內容；

「表11：其他建議」修改為「表10：其他建議」

並新增欄位（P.13）。

(7) 全面修正統計用語「差異X%」為「差異X個百

分點」。

2 110.07.29
陳學台局長

17/17
3/3

陳艾懃委員 O

傅立葉委員 O

黃翠紋委員 O

陳榮明委員 O

討論案:

本局 110 年性別統計分析：臺北

市交通事件裁決所「臨櫃服務滿

意度之性別統計與分析」

請裁決所依委員意見修正，提下次會議確認。 業依委員建議新增統計分析對照表 (P.19~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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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單，有出

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

請附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者

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召集人

（主席）已列於左列，故本欄

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性別平等辦公室朱勻安 O

李昆振委員(施學榮代)O

劉瑞麟委員 O

常華珍委員(李文成代)O

蘇福智委員(邱偉哲代)O

楊靜婷委員 O

葉志宏委員(楊登斌代)O

廖苑伶委員 O

彭志文委員 O

林育生委員 O

施文周委員(涂淑君代)O

謝鎙環委員 O

林長宏委員 O

陳大猷委員 O

吳瑄俞委員 O

統計室林益晟

裁決所董建峪

交工處王子蓓

性平聯絡人委員陳昇陽 O

報告案:

110 年本局主管性別預算表

1. 有關「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及預計執行成效」一

項，內容文字請將「兩性」調整為「不同性別」。

2. 有關「工作內容」一項，倘松德大樓之哺乳室設計係

採通用型式，內容文字請調整刪除「女性」。。

討論案:

本局 110 年性別統計分析：臺北

市政府交通局綜合規劃科「臺北

市通勤使用交通工具調查之性別

統計分析」

請依委員意見修正，於下次會議再提會確認。 業依委員意見修正如下(P.1-P.7)

(1)補充108年女性通勤學使用公共運具比率較107年

下降原因分析。

(2)補充通勤學樣本數。

(3)刪除「外出民眾旅次目的占比」之「其他」項。

(4)修正「高於女性之比率」文字。

(5)補充通勤之性別差異。

(6)修正表2「因工作需要而外出」項列在「公務需

求」。

(7)補充通勤地點距離與運具選擇交叉分析。

3 110.12.28
陳榮明副局

長

17/18
3/3

陳艾懃委員 O

傅立葉委員 O

黃翠紋委員 O

性別平等辦公室朱勻安 O

陳學台委員 X

李昆振委員(施學榮代)O

報告案: 110 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成果報告(初稿)

請相關單位依性平辦意見修正，提下次會議確認。 依性平辦意見修正如會議資料附件 1(更新段落參照

紅色字體)

討論案: 本局 110 年性別影響評

估案(4 案併案討論)

請停管處依委員及性平辦意見修正內容文字，並參考性

平辦意見增加不分性別廁所或性別友善之設計，提下次

會議確認。

已參採性別小組委員意見，修正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修正內容文字，共計 4 案如附件。另參考性平辦

意見增加不分性別廁所或性別友善之設計，已納入

樂活公園地下停車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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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單，有出

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

請附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者

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召集人

（主席）已列於左列，故本欄

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劉瑞麟委員(劉嘉祐代)O

常華珍委員(李文成代)O

蘇福智委員(董建峪代)O

楊靜婷委員 O

葉志宏委員(陳文粹代)O

廖苑伶委員(林揆元代)O

彭志文委員(林淑琴代)O

林育生委員(李世芬代)O

夏祖心委員 O

黃麗君委員 O

謝鎙環委員 O

林長宏委員 O

陳大猷委員 O

吳瑄俞委員 O

停管處王少韡

交工處王子蓓

性平聯絡人委員陳昇陽 O

討論案: 本局性別統計項目、指

標增修，提請討論。

請依委員意見修正，並可於明年度統計指標加入以人為

主體之機動車輛持有比率統計指標，另有關電話訪談調

查部分，未來請注意抽樣之母體分配及加權比例。

1. 本室以男、女人數將機動車輛數標準化，爰性別

統計指標擬新增「每千人機動車輛數按性別分-汽

車」、「每千人機動車輛數按性別分-機車」2項指

標，並納入111年度第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提案討論。

2. 有關電話訪問母體與樣本分配，本室已於契約上

註明廠商應設計合理可行之抽樣方法，以抽取符

合抽樣理論之樣本進行加權，並於報告內敘述樣

本代表性檢定結果，以確保樣本分配符合母體結

構；另本室亦會於電訪期間派員實地督訪，以確

保廠商確實執行。


